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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市民社會”的起源與發展

牛磊*

 “市民社會”的制度最早出現於歐洲的中世紀後期，其對一個國

家的民主發展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亦反映了經濟發展導致廣泛性的結

構變遷。國家的經濟發展及其模式產生變化，均會影響各階級原有的

利益及權力，從而做成新衝突。源自“市民社會”的組織，如工會、

專業團體及商會等，經由倡導以強化組織的代表性，從而集體行動維

護自身利益。在“市民社會”的運作下，社會各階層可有效地增強其

自主性，以及對外的議價能力。 1

澳門社團眾多，具有“社團社會”之稱。從“市民社會”理論的

角度分析，民間社團是“市民社會”的主體，其力量、與政府的關係

取向決定了“市民社會”的性質。人們將各種自由的社團組成抗衡政

府權力的多元社會，稱為自由多元主義的公民社會。此外，以功能性

劃分、利益代表聯繫的非競爭性社團，其組成了與政府合作的民間社

會，稱為法團主義的公民社會。 2因此，“市民社會”在澳門開始得到

逐步發展，這可歸咎於民間社團的推動及其具有的功能性。

歷史學者朱英認為，社團是由具有共同目的、共同關係、共同地

位和共同行為的人所組織的團體，而近代社團必須具有其內部成員一

致認同的明確宗旨或目標，以及全體成員共同認定和遵守的付諸文字

的規章，所從事的活動亦需有一定社會性，而參加團體的成員必須符

合所擬定的資格規定，並履行一套組織的程序。其次，在互動之前已

確定了社團內部成員是一種正式的角色關係，它是取決於成員所處的

職位，具有非個性化和抽象化特徵。最後，社團內部設有不同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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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機構，分工及職權明確，互相協調活動，以達致一體化發揮整體

功能。3學者婁勝華則認為，不同的社團定義都有其事實的根源及存在

價值，其運用了政治社會學視角來研究澳門社團，並關注到各功能區

域內的代表性社團。他認為功能性社團亦稱為職能社團，其是基於分

工的社會團體。4

於20世紀80年代，澳葡政府已開始實行對民間社團進行資助的政

策，當中主要以金錢、實物或技術輔助的方式，資助團體從事社會服

務、教育、文化、體育活動等，當時華人社會的大部分事情，亦是由

民間社團解決，從而促成了民眾對社團的認同及參與。 5在特殊的歷史

背景下，民間社團是澳門居民自強、自立、互助的紐帶，其不僅向社

會提供公共物品，更具利益綜合及利益表達的功能，從而建立了社團

合作、民主協商和達成共識的治理傳統。因此，澳門居民通過各類社

團參與社會活動是澳門的傳統，以社團為基礎的間選制度，亦成為市

民參與政治的重要平臺，是各界精英進入立法會的渠道。

本文將通過三部分，包括：西方國家“市民社會”的起源與實

踐，澳葡政府的治理模式，以及間選制度的民主性體現，從而對澳門

“市民社會”的起源與發展作出歸納。

一、西方國家“市民社會”的起源與實踐

丹尼爾•貝爾在論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起源時曾有一句著名的

論斷：“資產階級社會是靠商業行會和製造業行會建立起來的新世

界。6”與那些認為是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工業革命以及資產階級革

3. 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5
頁。引自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

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6頁。

4.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4年，第16-17頁。

5.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社團現狀與前瞻》課題研究小組：《澳門社團現狀與前

瞻》，第6頁。

6. [美]丹尼爾·貝爾，嚴蓓雯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

“1978年再版前言”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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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創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觀點相比，貝爾的觀點更加深刻的闡述

了資本主義誕生的更加深層的原因與動力。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照亮

了西方近代文明社會的曙光，不過商業行會與製造業行會則誕生於近

代文明之前的城市當中7，成為“市民社會”中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

組成部分之一。西歐的“市民社會”大致成長於中世紀的13世紀、14
世紀時期。8“市民社會”之所以能夠順利成長，得益於歐洲中世紀封

建制度與采邑制度的先後推行；而采邑制度的發展與後來的廢弛，則

與歐洲中世紀的歷史發展息息相關。

在歐洲歷史的發展中，隨著羅馬帝國一分為二、西羅馬帝國在北

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之下逐漸走向衰亡，大致從4世紀至10世紀期間，歐

洲曾遭到日爾曼人、匈奴人、馬紮爾人、維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9在

9世紀初，歐洲大陸上隸屬於日爾曼民族的法蘭克王國不斷發展壯大，

並在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的統治之下達到鼎盛，建立了幅員遼闊

的帝國，征服國土範圍包括了現在法國、德國、荷蘭、瑞士、北義大

利、波希米亞、奧地利西部、伊比利亞半島東北角的領土。按照美國

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考證，儘管此時查理曼大帝已經正式取代

7. 文藝復興雖然在13世紀末在義大利的主要城市已經流行，但是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傳播

則是在16世紀。

8.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西方早在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時期就已經有了關於“公民”與

“公民社會”的理念與理論，但是彼時的“公民”身份是受嚴格限制的。按照亞氏在

其代表作《政治學》中的觀點，女性、兒童、外邦人士、工匠等諸多階層都不屬於

“公民”，因此古希臘時期城邦之中真正意義上的“公民”大致只有民衆總數的百

分之一。換言之，彼時的“公民”是很不完全的；由於古希臘時期政治制度的核心

是“城邦是擴大了的公民，公民是縮小了的城邦，公民參與城邦事務是沒有任何酬

勞的；因此當時工匠、婦女等階層參與公共事務既無現實性也無可能性，唯有財產豐

厚、本身無需參加生產勞動的本邦男性才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可見彼時的“公民社

會”一定程度上類似於貴族政體。更有甚者，按照一些學者的考察，“亞里士多德已

宣稱，有些人生來就是統治者，有些人生來就是被統治者，如果後來拒絕接受預先注

定的命運，那麼像追獵｀野獸´一樣追逐他們直至捕獲，是｀自然正當´的。”（參

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吳象嬰等譯：《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第134頁。）而西歐中世紀所產生的“市民社會”中，即使是最低層的農奴，只

要逃到城市裏生活超過1年而不被追捕到，便可按照當時的慣例成為自由之士。這樣的

“市民社會”應當說更加契合當代的憲政主義理念。下文將對此進行詳細論述。

9.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吳象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版，第2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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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羅馬帝國的權力，但是卻缺乏維持龐大帝國的官僚機構、法院和軍

隊所需的資金。當時唯一可供選擇的辦法就是將地產即采邑作為服務

的報酬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不同分封給大臣，這些大臣們

在采邑的範圍內享有軍事、民政甚至是徵稅權。作為相互的權利和義

務，大臣們要對查理曼大帝和法蘭克帝國繳納一定的稅負、貢品和兵

役。而在大臣去世之後，查理曼大帝將收回采邑重新分封給別的大

臣。這便是歐洲封建制度與采邑制度產生的來源。不難發現，封建與

采邑制度實施的最大隱患在於帝國統治者與封臣之間的離心力。因為

在封建制度的政體中，“那些擁有地產的人也擁有政權，因此在封建

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取代了國家權力 . . . . . .封臣們傾向於將地產當作

私人領地來管理”。在帝國統治者處於強勢的狀態之下，這種契約尚

能夠維持；一旦封建領主處於弱勢的一方，關於采邑的契約將不復存

在。果然，“在強大的查理曼大帝死去後，繼承者們軟弱無力，政權

便進入封臣手中，地產即采邑也隨之成為封臣的私有財產”。 10隨之

而來的就是采邑制度從分封制轉化為世襲制。在封臣成為次一級的封

建領主的同時，他們也將自身的土地劃分為若干塊，分封給自己的臣

子。因此，在11、12世紀之後，原先的法蘭克王國上建立起了數量可

觀的大大小小、以采邑為核心的諸侯國；而且，“伴隨著大規模的經

濟組織的崩潰 . . . . . .由於遠距離貿易、集中式手工生產、帝國貨幣等的

實際消失，采邑必須滿足自身的幾乎全部需要”。11

需要指出的是，封建制度和采邑制度之下的歐洲社會，由於諸侯

國的並立與爭鬥，歐洲缺乏形成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制度環境。更為重

要的是，在各自獨立的、以采邑為核心的諸侯國中，也未建立起封建

領主高高在上、農奴無比低賤的嚴格的階級分化體制。就像斯塔夫里

阿諾斯分析的那樣，“在采邑制度下，社會尺度表的範圍並非從神聖

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隸，而是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農奴到莊園主；莊

園主與農奴保持充分接觸，對生產過程有一些真實的瞭解。因此，體

力勞動者獲得了一定的地位，並受到尊重，這是古老的奴隸制文明所

10.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吳象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版，第276頁。

11.	同上，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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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 . . . . . .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倫理本身是在反對古老的帝國社會的

無人性中發展起來的。修道院裏的修士們堅持認為，體力勞動是精神

生活的組成部分。或者，如他們所說的：勞動就是祈禱。”12可以看

到，歐洲封建制度與采邑制度的推行，導致了君主政體的鬆散、封建

領主的弱勢以及采邑之內在基督教倡導和爭取之下存在的一定程度上

的人道主義氛圍。而這些結果的出現也為城市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良

好的生存土壤。

在13世紀末到14世紀，由於工商、手工業的萌芽與發展，近代資

本主義的萌芽先後在義大利等地方的主要城市當中出現。“儘管在人

口和數量方面，中世紀西歐的城市同中國、印度或中東的城市相比，

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於日益增長的自治權和政治力量，他們顯得

十分獨特。恰恰是因為它們剛出現，且政治上處於分裂的歐洲而不是

堅如磐石的帝國的框架中，所以市民們從開頭就表現出自信和獨立，

這種自信和獨立是歐亞大陸其他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13按照斯塔夫

里阿諾斯的分析，這種自信和獨立表現在很多方面。首先，帝國統治

者即封建領主在與諸侯國的鬥爭中處於弱勢，而城市的工商業者則積

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因此為了獲得財政上的支援，封建領主往往選

擇與商人、工匠等城市的市民們聯合起來。所以，當市民希望在積累

了社會財富的基礎上獲得自治權力時，他們通常能夠說服國王向他們

頒發皇家特許狀，准許他們在一個單獨的市鎮之內聯合起來。這種市

鎮有權建立社團，有權用自己的蛇拳印章簽訂協定；擁有自己的市政

廳、法院以及市外的一定面積的屬地。其次，皇家特許狀還准許商人

和工匠組織行會。這種行會屬於自願式的社團，其作用在於防護和互

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如前文所述，各

種商業行會的建立標誌著市民自治權力的獲得；事情還不僅僅如此，

“在歐洲，商人們不僅穩步地獲得經濟力量，而且在穩步地獲得政治

權力；他們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自由市的議員、荷蘭的

州長。這樣的社 會地位和政治關係意味著國家更加重視、更加始終如

12.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吳象嬰等譯：《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版，第278–279頁。

13. 同上書，第281–2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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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支援商人利益以及後來的海外冒險事業。” 14第三，由於相對於

封建領主和諸侯國的獨立地位以及自治權力的獲取，城市被逐漸公認

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們也不在受封建法律的制約。例如，按照當時

的慣例，如果一個農奴逃到城市，在那裏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捉捕

到，他便成為自由人。“正如當時的俗語所說的那樣：城市的空氣使

人感到自由。” 15此外，如果城市一旦和封建領主或者是諸侯國發生

矛盾，在一些地方，一批批的城市便聯合起來組成聯盟。值得注意的

是，這些聯盟不僅成為強有力的經濟實體，而且還成為強有力的政治

實體。這種實力足以保證城市的安定與繁榮。16

簡而論之，西歐國家的“市民社會”產生於政治鬆散和分裂的歐

洲中世紀，其順利成長依靠自身積累的大量社會財富以及與當時處於

弱勢的封建領主的政治聯合，因而很高程度上獲得了城市自治的權

力，包括行會的自我管理、公共管理、法律制定等；這種市民自治惠

及了包括農奴在內的幾乎所有城市居民，因而在思想意識上使得市民

獲得了良好的獨立與自信精神，在法律上則獲得了政治權力的良好保

障，使廣大市民獲得了充分和幾乎完全的公民身份和地位。借助於資

產階級革命的浪潮，在消除了封建領主的威脅並建立了自由資本主義

制度將新生的資產階級政府嚴格限制在“守夜人”的小政府狀態，西

歐國家的“市民社會”獲得了長足的成長和壯大的發展時期，成為與

西歐政治國家相對存在的重要制約力量和社會治理主體。而“市民社

會”所體現出的社會自治、公共權力的有限性與法治化、自由主義精

神、民主與法治亦成為當今世界大多數民族國家進行憲政體制改革與

建設在現實層面的重要參照。

14. 同上，第282-283頁。

15. 同上，第281頁。

16. 儘管在14、15世紀之後，當西歐所遭受的外來侵略逐漸停止、封建領主逐漸能夠維護

自身的封建權力、開始建立起強大的君主專制國家，同市民階層圍繞稅收與權力分配

而發生嚴重矛盾與衝突，並在短時期內佔據主導地位；但隨之而來的資產階級革命浪

潮迅即結束了君主們的封建專制統治，有力的維護了工商業者和市民階層的利益，保

障了其政治權利，從而使得市民社會的成長並沒有因衝突和革命的興起而徹底破壞；

在文藝復興、思想啓蒙運動以及宗教改革的大潮中，市民社會逐漸成長為與政治國家

相對而存在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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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葡政府的治理模式

如前所述，10至14世紀的中國和歐洲社會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

性，比如國家的分裂、各個國家之間彼此展開的戰爭與交鋒，尤其是

商業的空前發展與繁榮。然而，歐洲最終走上了“市民社會”的發展

道路，而中國卻依然在封建專制主義社會的道路上前進了數百年，從

而對“市民社會”的發展造成一定影響。中國的民間結社活動是受到

中央集權的統治，並從資源、制度及政策對民間社團進行壓制，導致

出現“強國家弱社會”的關係。澳門因地理環境及歷史背景的影響，

其民間結社的起源及變遷，不僅與中國大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還因

特殊的社會變遷而發展出自身的獨特性。 17

於1887年，清政府與葡萄牙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後，葡

萄牙正式取得澳門的管治權，並開始推行殖民政策。在殖民時期的治

理模式方面，學者婁勝華認為，澳門於特殊的殖民管治下，逐漸形成

一種特別的社會結構，即華人與葡萄牙人共處分治的雙層二元複合社

會結構。“雙層”是指政府和民間兩個層次，“二元”是指華人與葡

萄牙人兩個不同的社區單元。婁勝華認為於澳門的雙層二元複合社會

結構中，社團是一種特殊形態的社會組織，其具有部分政府的職能，

出現社團功能“擬政府化”的現象，特別是部分具功能性的華人社

團，其擔起華人社會的控制與管理職能。 18對於澳葡政府來說，則是

透過實行管理華人社團的法律，使華人社團承擔了社會溝通與整合的

功能。19

在統治初期，由於澳葡政府主要行政官員為葡萄牙人及土生葡

人，官方語言、法律、法規都以葡萄牙語為主，由於語言的問題，澳

葡政府沒有刻意吸納華人進入公職，亦沒有重視華人的政治參與權，

甚至有意壓制以保持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政治主導地位。但由於澳門是

17.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4年，第21頁。　

18.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4年，第218頁。　

19. 婁勝華：“澳門社團法律制度分析：以政府與社團關係為中心”，《國家行政學院學

報》。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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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華人為主的地方，長久以來建立了中國社會和文化傳統為凝聚力的

圈子，另當時華商又覆蓋著澳門各個行業 20，在這種情況下，澳葡政

府逐步在各階段實行相關政策，以便對華人社團進行管理，如1914
年葡萄牙制訂《海外省組織法》後通過的《澳門殖民地組織章程》；

1930年《殖民地法案》賦予澳葡政府對澳門事務進行內部管理的立

法權力，當中包括華人事務 21；設立專門針對華人的法律《華人風俗

法典》及華人的專有法庭，專責華人社會的民事、商事（破產除外） 
及輕微刑事案件，反映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澳門法律二元

化22，並通過法律使華人社團承擔了社會溝通與整合的功能。

在華人社團的功能方面，由於澳葡政府的政策利益主要針對葡萄

牙人，對華人社區則置之不理，因此，當時的華人社團均致力向社會

提供一些公共物品。例如同善堂、鏡湖醫院慈善會等提供的慈善、脤

濟、醫療服務，中華教育會、工聯、中華總商會、同善堂、鏡湖醫院

慈善會等提供的“義學”，以及免費或低收費的教育服務，街總、工

聯、婦聯等提供的多項社區服務、托兒服務、家庭服務、老人服務及

臨屋服務等多項社會服務，另澳門華人社團的公共物品供給甚至涉及

築路、淡水供應、垃圾處理等純公共物品的範疇。研究澳門社團的學

者認為，澳門社團之所以承擔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是因為長

期以來澳葡政府對澳門華人社會之公共物品與准公共物品的供給置之

不理，未能擔起應有的責任。直到1980年，澳葡政府才開展社會福利

領域，建設公共建施，並支援民間社團發展社會化服務，進入政府與

民間社團共同合作、互相彌補的階段，因此，社團的“擬政府化”的

現象可說是日益明顯。 23

對於有關社團的研究，學者馮海玲等運用行政角度分析，認為澳

門行政體制由於受葡萄牙行政法理論的影響，行政公益法人的社團在

20. 黃雁鴻：“澳葡政府對華人慈善社團的管理政策”。《行政》第23卷，總第88期，

2010年，第363-374頁。　

21.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
年，第212-219頁。　

22. 吳志良：《澳門政制》，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7年，第40-43頁。　

23.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4年，第2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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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上是屬於行政的合作者。24因此，當時的華人社團不僅承擔了整

合社會的功能，在法制基礎下，更以協商、合作的方式處理社會關係

與實施公共管理。 25由此可見，澳門社團一直擔當著重要角色及具有

獨特的功能，在社會上擁有一定地位。

除了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外，澳門社團更具利益綜合與利益表達

的功能。利益綜合功能是指社團對其會員及其代表的社會成員的利

益、意見及訴求進行綜合，並經過一定程序轉為社團集體性的政策主

張。社團利益表達功能則是社團將其會員及其代表的社會成員的利

益、意見及訴求轉化成政策主張，並通過一定的渠道表達出來，當中

最重要的表達方式是對政府決策施以影響，從而促進公共政策最大限

度地容納社團的利益主張。正因這一功能，社團成為澳葡政府與華人

之間的中介角色，個人利益經過社團渠道綜合成組織化的利益表達出

來。舉例來說，自1976年後，街總及工聯對澳門立法和公共政策的直

接參與不斷擴大，特別是澳門立法會、市政議會和政府諮詢機關向華

人社團開放，華人社團在利益表達渠道得到擴展時，其更具有政治精

英的錄用與輸送的功能。26

如上文所述，民間社團是“市民社會”的主體，澳門在特殊的歷

史背景下，“市民社會”開始得到發展，這都歸咎於華人社團的推

動27，其除了向社會提供公共物品以彌補不足，對穩定社會秩序起著

重要作用外，還為華人社會或相關利益群體進行利益綜合及利益表

達，具民主協商及參與政治的功能，成為華人與澳葡政府的主要溝通

渠道。此外，澳門現行的社團法律制度，以自由結社為原則，除了對

社團內部進行整治以維持自身實力外，在外部也遵守法律規範參與社

會政治事務。28因此，這種特殊的社團模式使“市民社會”在澳門得

到進一步的發展空間。

24. 馮海玲、王愛君、閻靜：“澳門社團制度初探”，《理論學習》，2004年第5期。　

25. 婁勝華：“民間社團、制度資源與澳門政治發展”，《行政》雜誌總第69期，

2005年。　

26.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人民出

版社，2004年，第225頁。　

27. 婁勝華：“澳門現行社團法律制度的結構與特徵分析”，《比較法研究》，2006年　

28. 婁勝華：“澳門現行社團法律制度的結構與特徵分析”，《比較法研究》，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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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間選制度的民主性體現

澳門的民間社團成為“市民社會”的起步點，以社團為基礎的間

選制度，更成為市民參與政治的重要平臺，並進一步體現民主性，提

升“市民社會”的發展。

自從澳門回歸以來，其政治生態發生具大的變化。首先，在治理

主體與政府形式方面，由從外來的高度集權的殖民政府轉為擁有高度

自治權、以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其次，澳門居民的政治身份從過

去的被統治的對象，轉為真正的政治主體。 29在立法機關方面，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

明》的附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的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

中，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成，多數成員通過選

舉產生”，而《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

生，於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中更進一步規

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以及委任的議員組

成。這都體現了澳門回歸前後的立法會選舉制度銜接，並保持了立法

會的歷史傳統和穩定發展。事實上，澳門回歸祖國十二年的實踐，亦

表明有關立法會的組成是符合澳門歷史發展及社會的實際情況。

澳門是一個文化多元，匯聚不同群體和利益階層的地方，在這特

殊的歷史背景下，澳門社團得到蓬勃的發展，並具有“社團社會”之

稱。在歷史上，社團是澳門居民自強、自立、互助的紐帶，並因向社

會提供公共物品，使社團功能“擬政府化”的現象出現，另因其具有

利益綜合及利益表達的功能，從而建立了社團合作、民主協商和達成

共識的治理傳統；在回歸後，雖然特區政府大量投入社會福利，但社

團的功能並沒有因此而退減，例如社團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

培養政治人才，以及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上均發揮重要及積極

作用，而澳門居民藉由各類社團參加社會活動已成為傳統。 30反映出

29. 婁勝華：“澳門公民社會的法團主義基質及其新變化――以民間社團為中心的觀

察”，《澳門研究》第42期，第39-46頁。　

30. 黃明健：“完善立法會間選制度的建議”，《澳門日報》E06版《蓮花廣場》專欄，

2012年4月11日。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

析》，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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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團為基礎的間選制度，是市民參與政治的重要平臺，亦是各界別

精英進入立法會的渠道。

其次，對於民主的表現形式，以及少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制度。蘇

格拉底曾說過“要想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

數”，多數並非一定是對，亦不能保證其屬於正當和正義，以多數為

基礎的民主容易忽視少數人的權益，從而形成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

民主》中所討論的“多數人暴政”。因此，民主應宏觀地包括對少數

人、以及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使人民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

決定等。 31因此，很多國家都實行兩院制，諸如民主制度發源地英國

所實行的兩院制，下院是選舉產生出來的，然而上議院都是任命和間

接選舉出來的。美國參議院的選舉實際上也是州議會選舉產生的，按

照規定每個州只能選出兩名參議員，但在美國有大州和小州之分，無

論從人口還是地域來看都相差很大，有些州之間甚至會相差十幾倍。

這樣的分配制度可能會讓大家覺得不是很公平，為什麼不讓小州的參

議員少一點，大州的參議員多一點呢？為什麼美國一直沒有改變這種

情況。其實本意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大州參議員大過小州，小州就

非常害怕大州會利用多人數的優勢通過法案把小州的權利進一步瓜分

掉，所以美國至今保持著每個州兩名參議員的制度，它是保證少數人

權益的制度。澳門的間選制度就是對這種民主的體現，雖然澳門的立

法會是一院制，但是透過直選、間選和委任混合制度保證少數人的權

益得到重視。所以說澳門的這種混合制的機構是符合世界民主國家潮

流的，為了擁護行政主導制度，澳門是需要間接選舉和委任制度的。

基於上述概念，政制發展須遵從有利社會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

當中包括應該兼顧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利益，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

界別均有代表通過共同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就重大公共事項表達

訴求 32，而間選制度則能夠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澳門立法會間選議

席由四個選舉組別產生，分別為工商、金融界選舉組別、勞工界選舉

31. 王禹：“正確的民主觀念是建設和發展民主政治的前提條件”，參見http://literature.
fyfz.cn/art/973707.htm，2012年4月23日。　

32. 《政制發展諮詢文件》，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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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專業界選舉組別以及社會服務、文化、教育及體育界選舉組

別。這四個選舉組別，由被登錄於選舉日期公佈日前最後一個已完成

展示的相關界別的選民登記冊內的法人選民組成。33由此可見，間選

議席是通過不同界別的法人選民選出，當選者既代表著不同界別社團

的聲音，更可平衡社會政治參與和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達到社會

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澳門各界人士座談會中，曾指

出於探討澳門間選制度完善問題時可以三點作為考慮。第一，尊重歷

史。澳門的間選制度有特殊的歷史背景，簡單來說，就是澳門的社團

在歷史上曾經是澳門居民自強、自立、互助的紐帶，寄託著歷代澳門

中國居民的感情，因此，澳門基本法沒有像香港基本法一樣規定功能

團體選舉，而是規定了以社團為基礎的間接選舉；第二，著眼未來。

正如行政長官報告所提出的，隨著澳門的發展進步，社會越來越多元

化，怎麼能夠適應這種發展，不同階層、不同界別在立法會中都有他

們的代表，這需要有一種適當的制度，這種制度也就是間選制度；第

三，與時俱進。要保持間選制度就要發揚其長處，改進其不足，使這

種制度不斷完善，改善具體的選舉制度，主要是澳門本地立法所要處

理的問題。34

總體來說，澳門居民藉由各類社團參加社會活動是澳門的傳統，

既是實現民主參與的有效方式之一，亦為“市民社會”提供了發展空

間，間選制度為這種民主參與提供了平臺，更體現立法會均衡參與的

原則。因此，以社團為基礎的間選制度是切合澳門實際情況。

33. 《政制發展諮詢文件》，第19頁。　

34.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遵循的原則――在澳門各界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2012年3月1日。　


